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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险人可根据需要出具本保单下的保险凭证，包括在“国外赔付”的情况下。 

兹经双方同意，尽管存在本保单条款，在本保单下仍可出具凭证和/或保单，使被保险人能够遵守任

何相关信用证和/或销售合同中的保险要求。如果所需承保范围超出现有保单条款所规定的承保范围，而

需支付附加保费的，则该等协议以支付附加保费为条件。 

双方还同意，无论保险凭证和/或保单的承保条件或航程做任何修改，本保单中的记名被保险人仍享

受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保障。 

如果信用证和/或销售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额超出保单约定的保险金额，则保险责任以保险双方在运

输开始之前达成的协议为准。 

如果信用证和/或销售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额低于保单约定的保险金额，保险人应依据本保单约定的

保险金额进行理赔。但是，如果信用证和/或销售合同所约定的保险金额高于保单约定的保险金额，超额部分

均应偿付给本保单中的记名被保险人。 


